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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在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反腐惩处

力度、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加强对公民

人身权利的保护、加大对暴力恐怖犯

罪惩治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修改。

记者对此进行梳理，提炼出十个看点。

看点!
取消了集资诈骗等9个死刑罪名

修正案草案取消了9个死刑罪

名：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

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

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

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专家称，“ 生杀予夺” 需要慎之

又慎。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

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宪

法关于“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看点"
让行贿人“ 吐出”不当获利

现行的刑法对行贿人处罚条款

中，没有涉及罚金的规定。此次修正

案草案中涉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条

款中，多处增加了处以罚金的内容。

“ 通过完善对腐败犯罪财产刑的

规定，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处罚的

同时，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好处。”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

看点#
修改贪污受贿罪刚性数额标准

修正案草案将现行刑法对贪污

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具体数额

的规定改为视情况而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

为，现行刑法是按照贪污受贿的数额

来定罪，分为四个档次进行判罚。但

这毕竟是十多年前制定的，数额规定

过死，有时难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做到罪刑相适应。

看点$
强制猥亵男性也将入刑

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

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草案将这条中的“ 妇女”

改为“ 他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

齐林指出，刑法规定猥亵对象限于妇

女，现代社会男人的性自由也需要受

到保护，修改是针对强制猥亵对象扩

大的情况作出的。

看点%
保姆虐待老人、孩子也将入刑

在现行刑法只针对虐待家庭成

员追究刑责的情况下，修正案草案增

加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

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

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

的，追究刑事责任。

阮齐林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范

围太窄。中国已进入老龄化，老人对

非亲属关系的照料需求越来越大，比

如雇佣保姆，或进养老院等。这些人

对老人没有抚养义务，但有照顾义

务。他们如果实施虐待的话就没有刑

法约束，此次修改从法律上解决了这

个问题。

看点&
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者加重处罚

修正案草案将现行刑法中针对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

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

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

碍对其进行解救的情形，“ 不追究刑

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 可以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阮齐林说，拐卖妇女儿童在我国

屡禁不止，主要是有收买市场。“ 没有

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买卖就没有拐

卖。”此次对除罪条款的修改，是很有

必要的。

看点’
代考属犯罪行为

修正案草案增加了组织考试作

弊等犯罪，把在国家规定的考试中，

组织考生作弊的，为他人提供作弊器

材的，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

题、答案的，以及代替他人或者让他

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破坏考试秩

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

适时介绍，针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

欺诈等背信行为，为发挥刑法对公民

行为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增加这样

的规定。

看点(
使用假身份证属犯罪

修正案草案修改了现行刑法中

对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规

定，将证件的范围扩大到护照、社会

保障卡、驾驶证等证件；同时将买卖

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以及

使用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

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阮齐林指出，以前身份证件的伪

造主要是指商业性伪造，这种行为当然

要打击。但真正起破坏作用的是使用行

为。我们目前的很多诈骗是欺骗得逞，

因此这样的修改非常重要、必要。

看点)
编造虚假险情等在网上传播入刑

修正案草案规定，变造虚假的险

情、疫情、警情、灾情，在信息网络或

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

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

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将处以刑责。

看点!*
公路客运严重超载入罪

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危险驾驶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公路上从

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

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

危险化学品的。

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提请审议

集资诈骗等9项罪名可免死

27日，关于“ 姓名权”的立法解

释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

据这一草案，子女可以有条件地选取

父姓和母姓之外的姓氏。

子女随谁姓？
———原则上应随父姓或母姓

此次审议的“ 关于民法通则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

解释草案” 明确：“ 公民原则上应当

随父姓或者母姓。”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

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有些人

据此认为，姓名权是私权利，自己起

任何名字都可以不受约束。

但事实上，姓氏体现着血缘传承、

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公民选取姓氏

涉及公序良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27日在向大

会作说明时表示：“ 公民随父姓或者

母姓在我国有深厚的伦理基础，社会

普遍遵循。也是我国姓氏文化的重要

体现，应当得到良好的传承。”

子女能不随父母姓吗？
———有正当理由可选其他姓氏

草案规定，考虑到社会实际情

况，公民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选取其

他姓氏。包括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

的姓氏；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

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有其他正当理

由。少数民族公民可以根据本民族的

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选取姓氏。

中山大学一份调查显示，有66%

的学生赞同公民可以不随父姓或者

母姓；超过1 0%的学生愿意不随父姓

或母姓。

奇葩姓名OK吗？
———应尊重社会公德

姓李的改姓“ 木子”；姓“ 麻”的

改姓“ 广林”；有人为儿子取名“ 欧阳

成功奋发图强”，有人给儿子取名

“ 赵C” ⋯⋯这些标新立异的姓和名

可以吗？此次的解释草案明确，公民

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

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27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

定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将1 2月4日设

定为国家宪法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主任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指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

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

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强调要加

强宪法实施。为此，有必要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立法形式

设立国家宪法日。

决定草案指出，设定国家宪法

日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

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决定草案将现行宪

法公布施行的日期，即1 2月4日设

定为国家宪法日；每年1 2月4日，国

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活动。

我国拟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孩子可以不随父母姓？

27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将审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草案）》，草案

规定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

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

据介绍，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对有

关工作体制机制责任和安全防范、情

报信息、应对处置等手段措施做了规

定，是一部包括权力与责任、实体与

程序的专门性法律。

在安全防范措施方面，草案规定

了宣传教育、网络安全管理、运输寄

递货物信息查验、危险物品管理、防

范恐怖主义融资、城乡规划和技防物

防、重点目标保护、国（ 边）境管控与

防范境外风险等措施。

在情报信息方面，草案规定建立

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

情报信息运行机制，统筹有关情报信

息工作。 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拟建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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